
教育部关于若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政策意见的通知 

教外综函[2005]6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当前，依据《教育部关于做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复核工作的通知》（教外综[2004]37

号）的精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复核补证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其中包括经有关教育

行政部门批准并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核准授予境外学位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含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鉴于上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复核补证工作尚需要一段时间，而过去经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办公室核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绝大部分都有办学期数的限制，为解决在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复核过程中的政策衔接问题，经研究决定，凡符合下列各项条件的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今年可在已经批准的专业继续招生一期： 

一、依法经具有审批权限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并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核准授予境外学

位； 

二、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核准的办学期数，自启动年度起至今年已完成招生任务； 

三、中外合作办学者在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的有效期限内，至少能够实施一个完整周期的教

育教学活动。 

上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招生规模参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原核准的办学期数的

最后一期招生人数执行。如超规模招生，须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 

请将上述政策精神通知相关中外合作办学者，并将本行政区域内拟按本通知精神招生的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名单、招生专业和规模于 8 月 31 日前报送我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教 育 部 

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